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序号
	内容
	说明与要求

	1
	采购人
	中共庐江县委党校

	2
	委托人
	中共庐江县委党校

	3
	集中采购机构
	名  称：庐江县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采购中心”）
地  址：庐江县庐城镇塔山路266号（庐江县政府大院内行政服务综合楼A区）四楼
开户名：庐江县政府采购中心

开户行：中国银行庐江支行
账  号：184202819448
网  址：http://www.ljzgb.cn

	4
	项目名称
	车辆大修项目

	5
	项目编号
	2013LJFJ0468

	6
	项目性质
	服务类

	7
	资金来源
	(财政投资  □采购人自筹  □其他

	8
	包别划分
	(不分包     □为个包

	9
	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需方验收合格后，县政府采购中心凭有效验收回单及相关文件，开具付款通知书，由需方付清全部款项：
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如有关于付款条件的表述与招标文件规定不符，投标无效。

	10
	联合体投标
	□允许  (不允许

	11
	投标有效期
	谈判后30天

	12
	供货地点
	需方单位

	13
	供货期限
	合同签订后7日内修理完毕，交需方使用

	14
	免费质保期
	自行承诺

	15
	谈判保证金金额
	人民币1000元。


	16
	答疑
	2012 年 6月21日17：00时前接受书面答疑（须标明联系人、电话及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同时请提交一份与书面疑问内容一致的电子版发至下述邮箱：532342030@QQ.com，逾期不予受理。

采购中心对招标文件进行的澄清、更正或更改，将在网站上及时发布，该公告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投标人具有同样约束力效力。投标人应主动上网查询。采购中心不承担投标人未及时关注相关信息引发的相关责任。

	17
	勘察现场
	(自行勘察   □统一组织

统一组织时间：

	18
	投标文件份数及要求
	投标文件：正本1份；

	19
	谈判时间及地点
	投标截止时间及谈判时间：北京时间2013年 6月24日 15: 30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及谈判地点： 三 楼 305 室
投标文件接收时间：自投标截止时间前30分钟至投标截止时间止

	20
	评标办法
	有效最低价

	21
	成交服务费
	无

	22
	履约保证金
	无

	23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投标时提供以下资料原件：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资质证书、被授权人身份证。（以上原件单独提交并列表注明）

	24
	采购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杨先生；联系电话：0551-87416523

	25
	本项目提供除电子版谈判文件以外的其他资料
	(无   □图纸   □光盘

上述资料请投标人在获取谈判文件后，携带谈判文件购买凭证及移动存储设备（U盘等）到庐江县政府采购中心领取。

	26
	其他
	未在谈判前规定时间内办理谈判文件报名手续并足额交纳谈判文件费用的，投标无效。

	27
	本地化服务
	本地化服务的能力是指具有以下条件之一：

1）在本地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人员；

2）在本地具有固定的合作伙伴；

3）投标人在本地注册成立的。


